高雄醫學大學通識博雅課程開課原則

104.04.15 103學年度第2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
104.05.01 103學年度第2次通識教育指導委員會會議通過
104.11.19 104學年度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
104.12.08 104學年度第1次通識教育指導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
105.01.28 104學年度第2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
105.05.03 104學年度第5次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修正通過
108.03.29 107學年度第2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
108.04.30 107學年度第4次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修正通過
112.04.24 111學年度第4次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修正通過
114.10.30 114學年度第2次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通過

第1條 為達成本校通識教育全人發展之目標，特訂定「高雄醫學大學通識博雅課程開課原則」(以下簡稱本原則)。
第2條 本原則所指通識博雅課程，包含公民與社會、全球在地、思考推論、經典文化、審美鑑賞、環境與科學、跨域融通等七大領域及不分領域之微學分課程。
第3條 通識課程主要目的為提供一般現代公民參考運用的知識與智慧。下列教學內容不宜開授為通識課程：
1、 偏向專業操作之職能訓練者。
2、 協助學生取得證照者。
3、 授課內容僅適合特定學系者。
第4條 通識博雅課程應每學年根據學生需求及教師異動進行檢討與更動，開課之規範如下：
1、 每學年開課評估面向：
(一)課綱符合通識教育理念與目標，及領域課程合理開課數。
(二)本中心舉辦之教師研習會參與度。
(三)教師教學評量結果。
(四)非EMI通識課程成績評分原則配合度：評量學生成績以80±10分為原則，其中90分以上（含）學生人數，不超過全班修課人數之20%，並以常態分布為宜。連續2次開課且評分過高（90分以上超過20%）之課程，將予以停課1次。
(五) EMI通識課程成績評分原則配合度：修課學生人數20人以上（含），評量學生成績以80±10分為原則，其中90分以上（含）學生人數，不超過全班修課人數之40%，並以常態分布為宜。連續2次開課且評分過高（90分以上超過40%）之課程，將予以停課1次；修課學生人數未達20人則不受此限制。
2、 選修人數上限以70人為原則。
3、 選修人數未達下列規定，則不予開班：
(一)專任教師授課之課程，選修人數授須達20人以上。
(二)兼任教師授課之課程，選修人數須達30人以上。
4、 開課時段原則上為星期二、三的5、6、7、8、9節。
5、 同一位教師，相同課程名稱，每學期以開設一班為原則。
        六、語言與文化中心、體育教學中心、基礎科學教育中心教師開設博雅課程，每位教師每學期以1門為原則。
  七、其他特殊開課需求(如：EMI博雅課程)須另行提出申請，由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核定後始得辦理。
        八、連續三學年未開課之課程，須依新開課程規定，重新提出申請，並經各中心、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始得開課。
        九、新聘其他學院教師（三年以內）第一次提出新開課申請，本中心以受理一門課程為原則。
第5條 新開博雅課程之申請：
1、 博雅課程之開設均需依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之審核程序辦理。
2、 欲申請開設博雅課程之教師，須從各領域諮議小組建議之新開課程科目中選擇，並填寫新開課程申請文件。
3、 申請新開課程，須依通識教育中心規定，且於開課前一學期辦理。
第6條 課程異動之申請：
1、 欲停開課程，應於選課前一學期申請，逾期不受理。
2、 當學期已通過審核得開課之課程，若因故臨時停開者，應於選課前一週以書面提出申請，簽請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同意，並經教務長核定後，始得停開。
3、 更換課程主負責教師，應於選課前一學期申請，且非固定兼任教師不得擔任課程主負責教師。
第7條 本原則經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審議通過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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